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22年春季学期在线教学工作指导意见 

 

为确保在线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特制定疫情防控期间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2022 年春季学期在线教学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请全校师

生遵守。 

一、进一步规范教学运行 

1．线下教学的教学管理规定、师德规范和学生行为规范等，原则上也适用

于线上教学。 

2．为保证教学秩序，避免课程冲突，采用线上直播课或其他方式授课（钉

钉、腾讯会议、QQ群、微信群、教学平台、MOOC 线上讨论等）需严格按照人才

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计划进行授课，不允许私自调课。教学平台，原则上以超星平

台为主。可采用超星“速课”、“同步课堂”、“网络直播课”、在线开放课程等多

种信息化教学手段。纯实训课程如不具备线上授课条件，要制定学生返校后的实

训补课方案，涉及校外实训课程，要与实习单位充分沟通做好调整准备。理论类

课程按计划开展即可。 

3．教师要紧紧围绕教学目标和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的要求，规划好课程

教学内容和学时分配，科学制定并严格实施课程标准（教学大纲）、过程考核方

案和成绩评定方案，并提前告知学生，努力做到标准不降、内容不减。 

4．教师应认真分析线上教学特点，科学设计线上教学方式方法，加强对学

生的指导和学习效果的监督，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条件，最大程度保证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质量实质等效。 

5．教师应主动熟悉和掌握所遴选的在线学习平台使用方法，积极参加学校

组织的在线教学培训；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实际情况，从实用性和高效性出发，

制定适合本课程的线上教学实施方案，并同时制订平台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网

络拥堵、掉线等情形下的备用方案。 

6．教师应重视课程思政，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有机融合

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特别是利用当前疫情防控社会大课堂的丰富资源，培养家

国情怀、提升科学素养、增强防控意识，促进学生从危机中获得成长，促进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7．教师应积极加强师生互动，鼓励和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做好推送资料、

讨论互动、批改作业等工作；同时，加强线上学习的过程管理，做好在线辅导和

考核评价，并及时解决学生遇到的各种困难。并根据学生反馈情况，动态调整教

学进度，优化教学方式，保质保量地完成疫情期间的教学任务。 

8．教师利用非本人的优质教学资源应遵守相应的知识产权规定。 

9．要加强对学生的管理。班主任将本班任课老师拉入班级群，以便线上交

流；将本班课程表发布给学生，督促学生按时参加线上学习，及时获取相关资料，

上课期间不讨论与课堂无关的事务，不发布与课程无关的信息。教导学生尊重教

师、文明发言，充分尊重教师的知识成果，未经教师许可，课堂上禁止任何方式

的录课，更不能将视频、课件、资料等分享给他人或其他网络平台。学生应遵守

课程教学要求的同时注意网络行为规范。 

10．学生应根据任课教师的教学安排，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在教师的指导下

开展学习。参加在线学习时应认真听课，积极互动和交流，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



课后作业；充分利用优质网络资源开展自主学习，分享学习资料、开展学习讨论；

本着对自身学业负责的态度，深度阅读、独立思考、积极交流，培养自主学习的

习惯和能力。 

11．师生应共同努力克服可能面临的各种技术问题、主动交流、互相帮助，

确保顺利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相长。 

二、进一步加强质量监控 

12．各学院教研室要发挥基层教学组织的能动性，对开设的线上课程资源进

行自查，确保课程框架体系完整、科学，章节目录内已上传教学内容合理、完整；

重点要检查课程内容的科学性以及对学生能力培养的支撑性，严把课程质量关。 

13．各教学单位要加强对线上教学工作进行检查，对开设线上课程的内容进

行审查，保证课程思想性、科学性、创新性，保证课程质量过关；对老师在线授

课情况以及与学生的互动情况等进行检查，并于 3 月 11日下午下班前向学校教

务处和质量监督处以书面形式报告学院教师教学实施过程，提供学生出勤情况、

授课方式、学情等信息。线上教学实施过程报告可统一先交至玖兴楼 B103 教务

处办公室（一式两份，学院盖章，电子版发邮箱。联系人：武丹，电话：17851222413，

邮箱：442905386@qq.com）。 

14．学校督查。学校将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后台数据统计、随机抽查直播课程、

学生学习情况调查等形式，实时督查线上课程开设情况。重点检查课程资源是否

及时开放，教师线上辅导答疑是否及时开展等。 

三、进一步加强服务保障 

15．各教学单位要充分认识到开展在线教学的重要意义，党政齐抓共管，主

动承担起在线课程建设的主体责任。制订并执行本单位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方

案，加强在线课程建设与运行指导、培训，积极组织开展优秀教师线上教学经验

分享活动；对在线教学期间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跟踪，及时了解、发现和解决师

生在教学中的问题；指定专人及时将教学安排通知到每一位学生，收集整理本单

位在线课程的运行情况并及时反馈给学校（也在报告中一并体现）。 

16．各学院要指定专人配合授课教师建立线上沟通渠道（QQ群或微信群等），

帮助学生与授课教师进行远程互动和交流，督促学生按要求完成学习任务，并按

照学校要求，配合授课教师开展课堂考勤工作，为学校的线上教学工作正常运行

提供有力支持。 

17．教务处将积极听取、收集各教学单位教师和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意见和建

议，及时反馈给相关网络教学平台运营方予以改进。进一步加强对线上教学的指

导培训，积极组织优秀教师开展线上教学经验分享，为教师开展线上教学提供服

务。 

此《指导意见》作为疫情期间学校线上教学工作的参考规范，请各教学单位

根据教学实际参照执行。 

 

教务处、质量监督处 

                                              2022年 3月 2日 


